
长春新区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残疾人政策性扶持补助资金的通知
长新财预指〔2022〕13号
高新开发区财政局：
根据长春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2021年残疾人政策性扶持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长财社指〔2021〕1930号）的文件要求，现下达你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2.68万元，专项用于2021年残疾人政策性扶持补助项目，其中：扶残助学金2.2万元，驾驶证补贴/万元，摊床补贴0.48万元。
执行中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“2081105 残疾人就业和扶贫”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“509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”。
请根据专项资金相关管理规定，加强预算资金管理，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。同时，做好绩效考评等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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